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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政发〔2021〕29号

大同市人民政府

关于落实衔接省政府取消下放一批

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衔接国务院关于取消

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20〕25号）精神，

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营造最优营商环境，市人民政府

相应取消4项行政许可事项，落实衔接2项行政许可事项。

各县区、各部门要抓紧做好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的贯彻

落实工作，进一步细化改革配套措施，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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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放得开、接得住、管得好。对公布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，要

立即停止审批，不得拆分、合并或重组以新的名义、条目变相审

批；对省政府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，要做好衔接落实，保证审批

工作的正常进行。同时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强化政策解读，做好

工作衔接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1.市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(共 4项)

2.市政府衔接省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许可事项

目录（共2项）

大同市人民政府

2021年7月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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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（共 4项）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1
典当业特种行业许

可证核发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

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

县级公安机关

取消许可后，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：

1.把地方金融监管局审批的典当行及分支机

构纳入监管范围，依法实施监管。

2.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

信用监管等方式，加强对典当行的治安管理，及

时化解风险隐患，发现违法犯罪活动要依法查处。

2
乡村兽医登记

许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

法》

《乡村兽医管理办法》（原农

业部令第 17 号）

县级农业农村（兽医）

部门或行政审批服务管

理局

取消许可，改为备案。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

管：

1.建立健全乡村兽医服务人员备案制度，对

不按要求备案的要依法设定并追究法律责任。要

向社会公开备案情况，方便查询、就医，并发挥

社会监督作用。

2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，畅通投诉

举报渠道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

会公开结果。

3.依法实施信用监管，如实记录违法失信行

为，实施差异化监管等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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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3

部分医疗机构（除

三级医院、三级妇

幼保健院、急救中

心、急救站、临床

检验中心、中外合

资合作医疗机构、

港澳台独资医疗机

构）《设置医疗机构

批准书》核发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

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

部门或行政审批服务管

理局

取消许可后，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：

1.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、医

师审批工作的通知》(国卫医发〔2018〕19 号），

推进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“两证合一”。

2.完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方式，对社会办医

疗机构实行指导性规划。加强对社会资本投资医

疗机构的服务，同时注意防止以服务之名行审批

之实。

3.严格实施“医疗机构执业登记”，并将审批

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
4.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等，

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处理医患纠纷和医疗事

故，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发现违法

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。

5.依法实施信用监管，如实记录违法失信行

为，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，对严重违法的医疗机

构及其从业人员实行行业禁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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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4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丙级资质认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

治法》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

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原国

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0号）
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取消许可，整合至“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

乙级资质认可”后，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：

1.适当降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乙级资质

条件要求，完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标准。引导现

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丙级机构换领新的乙级资质

证书，拓宽业务范围和业务地域范围。

2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畅通投诉

举报渠道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

会公开结果。

3.对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，依法开展

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检查。发现职业卫生技术服

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4.依法实施信用监管，如实记录违法失信行

为，实施差异化监管等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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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政府衔接省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（共 2项）

序号 事项名称 原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下放后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1

成品油零

售经营资

格审批

省商务厅

《国务院对确需

保留的行政审批

项目设定行政许

可的决定》

市行政审批服务

管理局

下放后，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：

1.落实成品油流通行业监管职责。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，重点检查企业台账制度建立执行情况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

依法处理或者提请有关部门予以查处。

2.落实属地监管职责。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加强协同

监管。建立投诉举报制度，定期开展对成品油零售企业的专项检

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由各有关部门按职责依法依规查处。建立

企业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对违法失信企业依

法实施失信惩戒。

3.落实专项监管职责。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活动的企业必须

符合自然资源、规划、建设、质量计量、环保、安全生产等方面

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，依法依规开展经营。公安、自然资源、生

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按职责依法依规加强监管，承担安

全生产监管责任的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责任，守牢安全底线。

4.加强行业监管信息共享运用。行政审批部门要及时将新登

记经营范围涉及成品油零售的企业信息推送至有关主管部门。各

有关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共享的监管信息，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

执法。

2

成品油经

营企业

新、改、

扩、迁建

规划确认

省商务厅

《山西省商务厅

关于下放成品油

零售经营资格审

批权限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晋商审

〔2020〕12 号）

市商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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